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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冠县水资源治理推进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经济开发区，县直有关单位： 
我县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156m³，不足全国人均占有量的十分之一，水资源极度匮乏。为坚决打好深度节水控水攻坚战，全面推进我县再生水利用，进一步加强地下水管理和保护，冠县水利局联合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了《冠县水资源治理推进工作实施方案》，请根据职责抓好落实。

冠县水利局              冠县发展和改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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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县水资源治理推进工作实施方案

针对当前我县再生水利用不充分和地下水超采治理任务重的实际情况，为全面推动全县再生水利用，进一步规范取用水管理，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打击违规违法取用地下水行为，提升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为目标，全方位落实“四水四定”要求，打好深度节水控水攻坚战，不断提高再生水利用和取用水规范化水平，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县实际，现制定水资源治理推进工作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及原则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在再生水利用方面，以工业利用和生态补水为主要途径，加强统筹协调，完善政策措施，强化监督管理。在地下水保护方面，实施违规取用地下水专项整治行动，加大违规违法取用地下水治理力度。

（二）基本原则   

建立健全再生水循环利用管理体制机制，合理布局再生水调配和利用设施，拓宽再生水利用渠道。加强部门沟通协作，强化监测监管，严厉打击非法取用地下水的违法行为，有效维护取用地下水管理秩序。严格取用水管理，推动形成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循环利用有机结合的治理体系，实现再生水循环利用，有效保障我县地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二、阶段目标 

2023年全县再生水利用量不低于700万m³，并形成再生水市场价格。完成压减地下水115万m³，封井14眼的任务。
到2024年底，污水处理能力进一步提升，再生水利用量进一步提高，深层地下水全面完成压采。

到2025年底，全县再生水利用率达到50%，地下水水位稳步回升，漏斗区面积进一步缩小。 

三、主要任务
（一）加强现代水网建设。建设一批“河、库、渠”连通工程、拦蓄工程。构建引水灌溉、防洪排涝与水生态、水文化多功能于一体的水系布局，形成县域水资源合理配置、防洪安全高效保障、生态环境持续健康、综合功能丰富多样的现代水网体系。

（二）编制冠县再生水利用专项规划。以《聊城市再生水利用专项规划》为指导，编制完成《冠县再生水利用专项规划》，明确全县再生水利用目标、设施布局、重点利用领域及水质安全保障机制，与其他水资源形成合理分工、优势互补的供水格局。规划要突出重点、明确责任、措施有力，确保全县再生水利用工作长久持续推动。

（三）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按照“科学利用雨洪水、控制开采地下水、高效利用黄河水、积极引用长江水、鼓励采用非常规水”的思路，加快构建“引黄引江、库渠互连、库河同蓄”的水资源配置格局。加强雨洪资源调蓄利用，把非常规水纳入县域水资源统一配置。通过保障水量、保护水质、提高水效，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到2025年，全县再生水利用率达到50%。

（四）健全价格机制。为充分发挥再生水在水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推进再生水利用，再生水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针对不同的再生水利用途径，由供需双方按照优质优价的原则自行协商确定，利用再生水价格优势，有效提高再生水利用率，促进再生水资源化利用。
（五）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进一步提升城镇及乡镇生活污水处理水平和污水收集能力，改善地表水水质和人居环境，逐步对城镇污水处理厂实施提标改造和雨污分流改造。
1、对现有城区污水处理厂处理工艺进行提标改造，由现在的出水标准一级A提升至地表水准Ⅳ类。

2、实施冠县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项目总设计能力为6万吨/日，先期实施3万吨/日，出水水质主要污染物达到地表水准Ⅳ类标准。

（六）推动工业废水循环利用。全面实施节水控水行动，严格落实水资源论证制度，加强用水定额管理，推动具备使用再生水条件的工业企业优先配置使用再生水。支持重点用水企业根据内部废水水质特点，围绕过程循环和末端回用，实施废水循环利用技术改造，完善废水循环利用装备和设施，提高工业废水利用效率。

（七）完善再生水调配体系。结合区域再生水利用需求，形成合理的再生水调蓄能力，统筹建设再生水调配体系。积极推动再生水管网建设，鼓励工业园区内用水户及其他用水大户与再生水生产运营单位合作建设再生水管网，签订再生水利用合作协议。

（八）拓宽再生水利用渠道。推动将再生水作为园区工业生产用水的重要来源，严控新水取用量。新建高耗水项目应尽可能安排在再生水调配体系周边。工业园区以及火电、钢铁、造纸、印染等高耗水项目，具备使用再生水条件但未有效利用的，要严格控制新增取水许可。城市绿化、道路清扫、景观环境用水等应当优先使用再生水。

（九）加强监测监管。加强污水处理厂和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运营管理，确保再生水出水水质稳定达到或优于地表水Ⅴ类标准，保障再生水利用安全。加强再生水调蓄环境管理，防止再生水水质恶化。

（十）加强违规取用地下水日常监管。不定期组织开展取用地下水排查整治活动，及时发现各类违规违法取用地下水行为。对在排查及巡查过程中发现的涉嫌违规违法取用地下水行为，实行清单管理，梳理分类并建立工作台账。对发现的违规违法取用水行为，做好检查记录并进行证据固定。要做到即知即改、边查边改，结合实际制定整改方案并明确整改时限。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水利部门负责全县水资源治理推进整体工作的跟踪调度和全程指导，将再生水利用量纳入全县水资源总量统一配置，完成上级下达的控制目标，对工业企业使用再生水纳入计划用水管理，联系有关部门对全县再生水利用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发改部门负责配合指导再生水价格形成机制。综合行政执法（城市管理）部门负责对在排查检查过程中发现的违规违法取用地下水行为予以打击，推进市政杂用领域使用再生水及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财政部门负责再生水利用财政补贴相关政策执行。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在城市污水处理厂关键节点设置在线监测、预警等设施，实现实时监控、现场检查一体化监管。重点排污单位外排水量数据核实，并与水利部门做好对接。工信部门负责推动工业废水循环利用的政策措施。支持重点用水企业根据内部废水水质特点，实施废水循环利用技术改造，提高工业废水利用效率。住建部门负责加强督导建制镇驻地生活污水处理厂建设和运营，确保水质达标排放。行政审批部门负责指导对再生水利用及地下水保护治理涉及许可手续办理，对火力发电、有色金属、造纸、印染等高耗水行业项目，具备使用再生水条件但未有效利用的，限制新增或延续取水许可。水务集团负责公共管网内的水源置换，保障生产企业用水；加强工业水厂及配套管网的运行管理，确保发挥效益。各部门要协同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加快推进区域水资源治理工作。

（二）严格监督管理，拓宽融资渠道。依法依规查处工业企业和污水处理厂超标排放、未按规定开展水质监测、应急处理处置不当等行为。加强取用水行为管理，加大对违法违规取用地下水的惩治力度。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采用绿色债券、“节水贷”等手段，依法合规拓宽融资渠道，推动再生水循环利用。 
（三）加强宣传引导。各乡镇（街道）及各单位要将再生水利用和节约保护地下水纳入日常宣传内容，充分利用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各类宣传媒介进行舆论宣传。加强对企业、学生、农户等不同群体的宣传，进一步提高公众认识，增强再生水利用和节约保护地下水资源的主动性，在全县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
